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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（B 型）的暂行管理办

法 

（二 00 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海关总署令第 130 号发布 根据

2015 年 4 月 28 日海关总署令第 227 号公布的《海关总署关于修

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 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7 年 12 月 20 日海关总

署令第 235 号公布的《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第二

次修正 根据 2018 年 5 月 29 日海关总署第 240 号令《海关总

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 根据 2018 年 11 月 23

日海关总署第 243 号令《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第

四次修正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适应现代国际物流业的发展，规范海关对保税物流

中心（B 型）及其进出货物的管理和保税仓储物流企业的经营行

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保税物流中心（B 型）（以下简称物流中

心）是指经海关批准,由中国境内一家企业法人经营，多家企业进

入并从事保税仓储物流业务的保税监管场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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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下列货物，经海关批准可以存入物流中心： 

（一）国内出口货物； 

（二）转口货物和国际中转货物； 

（三）外商暂存货物； 

（四）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； 

（五）供应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物料、维修用零部件； 

（六）供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； 

（七）未办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进口货物； 

（八）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。 

第二章  物流中心及中心内企业的设立 

第一节  物流中心的设立 

第四条  设立物流中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物流中心仓储面积,东部地区不低于 5 万平方米，中西

部地区、东北地区不低于 2 万平方米； 

（二）符合海关对物流中心的监管规划建设要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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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选址在靠近海港、空港、陆路交通枢纽及内陆国际物

流需求量较大，交通便利，设有海关机构且便于海关集中监管的

地方； 

（四）经省级人民政府确认，符合地方经济发展总体布局，

满足加工贸易发展对保税物流的需求； 

（五）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，提供供海

关查阅数据的终端设备，并按照海关规定的认证方式和数据标准，

通过“电子口岸”平台与海关联网，以便海关在统一平台上与国

税、外汇管理等部门实现数据交换及信息共享； 

（六）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隔离设施、监管设施和办理

业务必需的其他设施。 

第五条  物流中心经营企业应当具备下列资格条件： 

（一）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

格； 

（二）具备对中心内企业进行日常管理的能力； 

（三）具备协助海关对进出物流中心的货物和中心内企业的

经营行为实施监管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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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物流中心经营企业具有以下责任和义务： 

（一）设立管理机构负责物流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； 

（二）遵守海关法及有关管理规定； 

（三）制定完善的物流中心管理制度，协助海关实施对进出

物流中心的货物及中心内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管。 

物流中心经营企业不得在本物流中心内直接从事保税仓储物

流的经营活动。 

第七条  申请设立物流中心的企业应当向直属海关提出书面申

请，并递交以下加盖企业印章的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书； 

（二）省级人民政府意见书； 

（三）物流中心所用土地使用权的合法证明及地理位置图、

平面规划图。 

第八条  物流中心内只能设立仓库、堆场和海关监管工作区。

不得建立商业性消费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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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设立物流中心的申请由直属海关受理，报海关总署会

同有关部门审批。 

企业自海关总署等部门出具批准其筹建物流中心文件之日起

1 年内向海关总署申请验收，由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门或者委托

被授权的机构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验收。 

物流中心验收合格后，由海关总署向物流中心经营企业核发

《保税物流中心（B 型）注册登记证书》。 

物流中心在验收合格后方可以开展有关业务。 

第十条  获准设立物流中心的企业确有正当理由未按时申请验

收的，经海关总署同意可以延期验收。 

获准设立物流中心的企业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申请验收或者验

收不合格的，视同其撤回设立物流中心的申请。 

第二节  中心内企业的设立 

第十一条  中心内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或者特殊情况下的中心外企业的

分支机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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